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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开展国庆节前消防安全专项督查的通知
东城、西城、朝阳、海淀、丰台、石景山区政府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、市商务委、市旅游委、市文化局、市消防局、市公园管理中心：

国庆节即将来临，为贯彻落实各级领导批示指示精神，推动高层建筑和地下空间火灾隐患排查整治“消防平安1号”行动取得实效，全力维护首都国庆节期间消防安全稳定，经请示市领导同意，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决定组成联合督查组，对部分区县（地区）国庆节消防安全工作进行督查。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督查时间

9月26日至9月30日

二、督查对象及人员安排

第一组：

督查对象：海淀区及一处高层建筑、一处地下空间

带队领导：市防火安全委员会主任、副市长苟仲文

参加人员：市消防局一名局级领导、防火委办公室联络员：政研指导处处长吉冬梅

第二组：

督查对象：丰台区及两处公共娱乐场所

带队领导：市文化局一名局级主管领导

参加人员：市消防局防火监督部部长助理李建林、市文化局一名工作人员、防火委办公室联络员：重点一处副处长李灵

第三组：

督查对象：石景山区及两处商场

带队领导：市商务委一名局级主管领导

参加人员：市消防局防火监督部副部长张正友、市商务委一名工作人员、防火委办公室联络员：重点一处副处长龙虎

第四组：

督查对象：朝阳区及两处施工现场

带队领导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一名局级主管领导

参加人员：市消防局防火监督部部长助理赵克伟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一名工作人员、防火委办公室联络员：建审处副处长魏毅宇

第五组：

督查对象：西城区及两处宾馆饭店

带队领导：市旅游委一名局级主管领导

参加人员：市消防局防火监督副部长张先来、市旅游委一名工作人员、防火委办公室联络员：重点二处副处长段南

第六组：

督查对象：东城区及两处公园和旅游景区

带队领导：市公园管理中心一名局级主管领导

参加人员：市公园管理中心一名工作人员、防火委办公室联络员：政研指导处副处长孟燕斌

三、督查程序

（一）听取汇报

听取各区县（地区）开展“消防平安1号”行动、落实国庆节消防安全保卫措施情况工作汇报，查看相关工作档案。

（二）实地检查

实地抽查2家社会单位，重点检查国庆消防安全保卫工作落实情况，以及建筑消防设施、安全疏散设施、应急疏散预案和消防安全“四个能力”建设等情况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此次督查采取听取工作汇报、实地检查、交流反馈等方法，其中实地检查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具体地点。

（二）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、市商务委、市旅游委、市文化局、市公园管理中心确定一名局级主管领导作为组长带队参加督查，同时确定一名工作人员负责具体沟通协调工作，并于9月20日16时前将名单（见附件）反馈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。

（三）请各组联络员及时与本组带队领导、参加人员及被督查区县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系，协调确定具体的督查时间、集合地点，并主动联系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，由宣传中心视情派员或组织新闻媒体进行跟踪报道。

（四）请各督查组要详细记录督查情况及发现的问题，及时编发工作信息或简报。督查结束3日内，将督查情况汇总形成书面材料，报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。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将对此次督查情况进行通报。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督查人员名单
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六日

（联系人：曲磊、王建维；联系电话：82215577、82215549，13810513392、13910917385）
附件：

督查人员名单

	委办局名称
	参加人员名单
	职务
	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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